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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1 月份） 
 
✻淺析媒介在中國輿論戰的角色 
  中共所提的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簡稱「三戰」，是非戰爭

的軍事行動，屬於「軟殺傷」的政治攻心戰，三者彼此環環相扣。輿

論戰是為了心理戰、法律戰提供利於己方的輿論環境；心理戰引導輿

論戰、法律戰；法律戰則為輿論戰、心理戰提供法理基礎。輿論戰是

心理戰與法律戰的載體，由輿論戰可擴大心理戰與法律戰的效應。以

下將從媒介在輿論戰的效應與角色中探討輿論戰的意涵。  

輿論戰的基本功——透過媒介認識的世界 

  李普曼(Lippmann,1922)在《民意》(Public Opinion)一書中表示，

大眾媒介是個連接器，它將實現世界某個事件與我們腦海中對這個事

件的想像連結起來；它創造了我們腦海中的想像，而這些想像可能與

我們經歷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亦即「媒介所傳載的訊息」建構

了「人類心中的真實」。今年是美國 911 事件後的第 6 年，絕大多

數的民眾都未親身經歷 2001 年的恐怖攻擊事件，但是透過傳媒，卻

能了解紐約當日所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 

  在傳播的過程中，傳播媒介的立場有無偏頗，應當是關切的課

題。從我們認識外在世界的過程中，只要操弄媒介，輿論就會受到影

響。例如，在美國第一次對伊拉克戰爭前，1990 年一家公關公司 Hill 

& Knowlton ，即製造了一個著名的故事：他們找來科威特駐美大使

阿爾沙巴（Sheikhal-Sabah）的女兒，讓她說出這樣的動人謊言：「我

在科威特的阿爾亞登醫院當義工，…看到伊拉克士兵帶槍進入醫院，

裡面有 15 個嬰兒躺在保溫箱裡。他們把嬰兒從保溫箱裡抱出來，拿

走保溫箱，讓嬰兒在寒冷地面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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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謊言不祇是簡單地說出伊拉克殘忍野蠻，更訴諸西方人道價

值，進而激發出同仇敵愾的情緒，產生出消滅這種會讓嬰兒致死的伊

拉克是符合最高道德標準的心裡。 

媒介對輿論戰的影響 

  自 2003 年第二次美伊戰爭後，中共積極投入輿論戰的研究，將

輿論戰區分為戰時及平時。戰時的輿論戰有戰前輿論戰、戰時輿論戰

及戰後輿論戰等三階段，重點是以武力戰為中心，緊密地與軍事行動

配合，營造武力戰時的有利態勢；戰後輿論戰是延續戰前及戰時的作

為，置重點於關注戰俘、難民、人質、撤軍及戰犯的處置等等。平時

輿論戰雖與戰爭無關，但就本質而言，它是一個國家、一個階級或是

一個集團總體戰略的一部分，側重於對潛在對手和可能的敵人進行思

想觀念的滲透，以為爾後戰爭的輿論預作準備。無論是戰時或平時，

傳播媒介都是輿論戰的重要工具。 

  希特勒在 1936 年至 1939 年間對歐洲各國領袖的威嚇，就充分

地利用輿論戰來影響潛在敵人作出錯誤的判斷。 

  德國於 1933 年毀約展開建軍行動，當時的作戰能力尚不足以應

付一場戰爭，因此德國空軍在來訪的外賓前展現軍力，造成德國空軍

已躋身於世界空權的假象；另外，德國政府也精心設計影片，誇大德

國軍力；這些作為正是為了英法的姑息政客、媒體專家與文化仲裁人

所作。 

  誰只要擁有媒體，誰就擁有了武器，正如西方世界對前蘇聯及東

歐等共產主義國家，便是積極地利用現代傳媒，傳播資本主義的價值

觀。所以當西方進口前蘇聯電影、電視節目、音樂時，也將西方的價

值觀念，灌輸在這些國家的人民身上。此外，在戰爭期間，戰爭行為

透過傳媒呈現出來的，只有簡單的正義與邪惡二分法，其殘忍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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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掩埋起來。 

  綜言之，輿論戰是運用媒介的輿論力量左右民眾、社會、國家，

甚至是國際社會，以達到其所欲的目的。本文一開始說明了三戰的關

係，它們彼此間雖互為支援，但心理戰、法律戰的有效作為，仍須透

過輿論戰執行。筆者將三戰、媒介與輿論的關係繪製成圖。由圖中可

以說明心理戰、法律戰、輿論戰三者互為表裡，並以輿論戰為載體。

中共之輿論戰不但操控媒介形成輿論，更企圖導誤臺灣民眾，而求得

臺灣民眾的支持。 

結 語 

 中共對臺的輿論戰攻勢，是採取隱蔽性、廣泛性，以及彈性的方式

進行，企圖形塑對臺灣「是友非敵」的假象。早在 2001 年在北京舉

辦黃埔軍校建校 77 週年，其間國內曾有退役將領參加，即宣稱要在

一個中國原則下致力祖國統一。現階段中共除持續對臺輿論攻勢外，

更積極塑造其「和平崛起」的形象，以摒除西方國家對於中共「妖魔

化」及「中國威脅論」的刻板印象。在此關鍵時刻，中共政權一直透

過各種輿論戰手段，塑造臺灣是改變臺海現狀的麻煩製造者，例如中

共在我國參與聯合國、WHO 等的議題上，即不斷透過輿論戰的各種

作為，形成國際輿論由第三國向我施壓，打擊我國家的主權。在即將

來臨的 2008 年國際奧運，料想中共將會有積極的輿論戰作為，國人

應當要提高警覺，謹慎因應。 

（本資料摘自於清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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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受 SPA 也 要 注 意 安 全  
SPA” 是 近 年 來 ， 國 人 普 遍 都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 透 過

SPA 的 系 列 按 摩 ， 讓 人 感 覺 全 身 的 疲 勞 、 壓 力 瞬 間 得 以

減 輕 或 消 除；而 換 得 來 的 是 精 神 抖 擻、容 光 煥 發 。所 以 ，

好 此 道 者 總 是 不 辭 辛 勞 ， 四 處 打 聽 或 彼 此 交 換 認 為 滿 意

地 點 與 環 境 之 心 得 。 甚 至 ， 遠 度 重 洋 （ 如 印 尼 渡 假 聖 地

巴 里 島 ） ， 嘗 試 體 驗 不 一 樣 的 感 覺 ！ 但 是 正 當 享 受 時 ，

我 們 是 否 都 忽 略 了 SPA 有 無 安 全 顧 慮 的 問 題 ？  

依 據 近 日 報 載：台 北 市 某 醫 院 日 前 接 獲 一 名 五 十 餘 歲

女 病 患 訴 稱 ： 因 為 以 SPA 水 療 的 強 力 水 柱 衝 擊 頭 、 頸 部

後 ， 回 家 即 產 生 頭 痛 、 暈 眩 、 耳 鳴 與 嘔 吐 等 症 狀 。 經 過

醫 院 以 電 腦 斷 層 腦 部 掃 瞄 檢 查 後 ， 發 現 其 罹 患 慢 性 硬 腦

膜 內 血 腫 ， 簡 單 的 說 也 就 是 「 顱 內 出 血 」 ， 最 後 院 方 以

開 顱 手 術 引 流 顱 內 的 慢 性 血 腫 ， 該 病 患 始 逐 漸 復 原 。 當

SPA 業 者 聽 聞 上 述 案 例 後，均 建 議 患 有 高 血 壓、心 臟 病 、

癲 癇 者 ， 最 好 不 要 嘗 試 強 大 水 柱 沖 擊 頭 部 、 肚 子 等 敏 感

部 位 。 又 根 據 北 市 商 業 管 理 處 表 示 ： 商 業 登 記 法 內 並 無

SPA 或 水 療 之 營 業 項 目 ， 換 言 之 ， 一 般 所 謂 水 療 業 者 多

數 是 以 三 溫 暖 或 一 般 浴 室 業 而 完 成 登 記 ， 所 以 商 業 管 理

處 只 針 對 申 請 業 者 的 從 商 資 格 進 行 登 記 審 查 ， 至 於 水 療

業 者 按 摩 水 柱 或 水 壓 並 未 有 相 關 單 位 建 立 安 全 標 準 ， 形

成 無 直 接 監 管 單 位 之 窘 況 。  

  各 位 看 官 們 ！ 現 在 您 對 於 “SPA” 的 安 全 注 意 是 否 已

有 一 定 的 認 知 了 呢 ？ 是 的 ， 正 所 謂 ： 要 充 份 享 受 SPA 的

舒 暢 ， 同 時 也 需 注 意 應 有 的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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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燃燒通風好，生命安全才有保 
一、 熱水器應裝在室外。若裝在室內，須裝設排氣管將廢氣排至屋

外，並應隨時保持窗戶開啟，以避免燃燒不完全造成一氧化碳

中毒！ 

案例 1： 

於 96 年 1 月 9 日 23 時 54 分在台中市北屯區青島路四段

211 號 6 樓民宅，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案，民眾使用天然瓦斯

熱水器不慎，導致 2 人一氧化碳中毒昏迷均送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就醫，其中一人送醫後清醒，另一名女性外勞急救

無效死亡。 

案例 2： 

於 95 年 2 月 15 日 21 時 33 分在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 1 段

155 號 2 樓，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案。現場疑係民眾洗澡時，

使用熱水器（裝置於浴室內）燃燒不完全，造成 2 民眾身體

不適，送醫治療。 

案例 3： 

於 94 年 3 月 15 日 7 時 12 分在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 582

之 12 號 5 樓，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案，現場疑似烹煮早餐時

因門窗緊閉，瓦斯爐燃燒不完全所致，共造成 2 人身體不

適，均送平鎮壢新醫院救治，無生命危險。 

案例 4： 

於 94 年 3 月 14 日 20 時 58 分在高雄縣鳳山市七聖街 101

巷 22 號，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民眾 1 死 6 傷，現場三樓透

天ＲＣ建築物，在 2 樓浴室洗澡，熱水器設置於 2 樓臥室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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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旁，使用桶裝液化石油氣，未裝設排氣通風口，二樓門窗

緊閉，空氣無法流通。 

案例 5： 

於 94 年 3 月 8 日 19 時 24 分台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三段 10

巷 12 弄 19 號 3 樓，有 4 人因洗澡引起一氧化碳中毒送醫。

現場使用天然瓦斯，熱水器裝在陽台、陽台有設置遮雨棚，

窗戶有開但通風不良。 

二、呼籲本場員工於氣溫寒冷時，應特別注意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使

用熱水器等瓦斯爐具時，應打開一扇保命的窗戶，保持通風順暢。 

 

✻如何處理爆裂物 
正確處理方式 

1. 迅速通報政風單位，並向警方報案。  

2. 不可觸動任何可疑之爆裂物。  

3. 不可用手拉動或打開包裹。  

4. 不可剪割繩索或開啟箱盒鎖蓋。  

5. 不可用手翻動。  

6. 不可用金屬或利器切刺包裹。  

7. 不可剪斷可疑爆裂物上之任何電線。  

8. 不可將可疑爆裂物置於水中。  

9. 疏散現場人員，實施安全警戒措施。 

10. 疏散前應打開所有門窗，以減少爆炸之威力。 

11. 現場不可吸煙、點火或將可疑爆裂物置於高溫處所。  

12. 不可將可疑爆裂物置於蒸汽管、輸送機或轉動輪胎物旁。  

13. 耐心等待警察人員和防爆處理小組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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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切斷危險區之電源、瓦斯管，搬走易燃物品。 

15. 同時進行其他可疑物品之搜索或蒐證工作。  

16. 對於在場圍觀民眾加以拍照，以利查出可能之嫌疑犯。 

 

✻機關與事業單位管理權人對火災預防之責任 
消防法於民國 74 年經政府明文制定公布實施，至今已屆滿二十

年，惟諸多機關與事業單位管理權人對火災預防應盡之責任並未臻熟

捻，猶記民國 92 年間曾有一博物館肇生火災，該館館長因未依消防

法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並責其制定消防防護計畫等缺失，遭監察院以

漠視消防法令及怠忽職責等情節，將該館館長依監察法第六條規定提

案彈劾；因此為使社會大眾對消防法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與認知，以下

將就機關與事業單位管理權人，依法對火災預防應盡之責任，加以闡

述說明。  

  消防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

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因此機關、事業單位管理權人

即為其主官；公司行號者為負責人。依消防法管理權人對火災預防應

實施下列作為，以維護單位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 

一、消防安全設備維護： 

  依消防法第 6 條，依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建築物，管理權人

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並得依場

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若經檢查不合規定者，將通知管理權

人限期改善，並予複查。 

  其次依消防法第 35 條，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供營業使用場

所，其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於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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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二、委託合格專業人員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依消防法第 6 條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消

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將檢修結果，依

限期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但十六層以上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

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專

業機構辦理。 

  其次依消防法第 38 條，違反有關檢修設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

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三、防焰物品之使用： 

  依消防法第 11 條，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

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

窗簾、布幕、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其次依消防法第 37 條，違反防焰物品使用之規定，經通知限期

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

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四、 遴用防火管理人： 

  依消防法第 13 條，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

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

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

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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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依消防法第 40 條，違反遴用防火管理人之規定者，經通知

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另外有關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之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

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部份，特別在此說明，所謂一

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之用建築物範圍，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

定如下： 

（一）、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

夜總會、俱樂部、保齡球館、三溫暖。 

（二）、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 、指壓按摩場所、錄影

節目帶播映場所（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 （KTV 等）、   酒

家、酒吧、PUB、酒店（廊） 。（三）、國際觀光旅館。 

（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旅 （賓）館、百貨商

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 

（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六）、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七）、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八）、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

工廠或機關（構）。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其次防火管理人製定之消防防護計畫，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

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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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等。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

次不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防護計畫，

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綜觀上述說明，使我們知道管理權

人對單位之火災預防工作，輕忽不得，單位管理權人應遵守消防法規

定「定期維護消防安全設備」、「委託合格專業人員定期檢修消防安

全設備」、「遵守防焰物品之使用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

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如此才能使單位遠離火災可能帶來的災害，減

少悲劇的發生，也就是「多一分準備，少一分風險」，讓單位永保安

康。（本資料摘自於清流月刊）  


